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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农领复〔2025〕12 号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

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（少数

民族发展任务）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永乐镇人民政府、方祥乡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5 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补助资金项目立项

的通知》（雷农领通〔2025〕18 号）文件立项内容，雷山县人

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，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并呈县人民

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

现对你们呈报的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所编制的建设内容精心组织

实施，加快项目实施和报账进度，按期完成建设任务。加强项

目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、建设进度和资金的合法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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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安全使用，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要签订规范的合作协议。项目资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

确定后，项目权利人要与市场经营主体签订合作协议。资金投

入市场经营主体进行股权投资的，要签订包含股份合作、退出

机制和收益分配等内容的合作协议。项目资金投资形成的集体

资产，租赁给市场经营主体的，要签订资产租赁协议，租金必

须包含租赁资产折旧资金和合理的资产使用收益。项目资金投

资形成的集体资产，要做好后续跟踪管理。

三、项目资金使用要严格按照《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

发展改革委 省民宗委 省农业农村厅 省林业局 省水利厅关于

印发〈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黔财农〔2021〕115 号）相关要求执行，执行政府采购相

关规定，要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，切实提高资

金使用的精准性和长效性。要按照《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

发展改革委 省民宗委 省农业农村厅 省林业局 省水利厅关于

印发〈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财农〔2021〕229 号）、《省乡村振兴局 省

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民宗委 省林业局 省

水利厅 省生态移民局关于印发〈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乡振发〔2022〕13

号）、《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（黔财农〔2022〕126 号）规定，对项目实行资金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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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评价管理，做好项目总结、绩效评价。

四、要执行项目公开公示制度，衔接资金政策文件、管理

制度、资金分配结果、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及时按

照公开公示相关要求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要严

格按照批复使用资金，建立专账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

专项衔接资金。

五、要按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，加

强项目建设过程管理，明确专人抓好项目财务资料、档案资料

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工作，会计凭证和相关资料要装订建档，

接受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同时指导项目村做好

档案资料管理工作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切实做好项目实施的

跟踪管理，定期做好项目相关信息上报。

六、要安排专人负责在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及时将相关项

目实施及资金使用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。

七、要按照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雷山县扶贫项目

资产后续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雷府办函〔2021〕52 号）要求，

于县级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完成资产移交，项目实施单位与

项目受益主体签订移交协议，明确管护责任和义务。

附件：1.2025 年雷山县方祥乡水寨村米酒酿造坊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批复表

2.2025 年雷山县永乐镇服装加工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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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复表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2025 年 6 月 30 日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